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上字第5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任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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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審交簡字

第22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 333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邱任献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

壹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伍場次。

　　理　由

一、本院審理之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

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

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

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上開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之。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

上訴人即被告邱任献（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於本院準備程

序及審判期日均稱：其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請諭知緩刑

等語（本院審交簡上卷第50、63頁），是被告明示僅就原審

量刑有關諭知緩刑部分為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是本件被

告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原判決之刑之部分，有

關科刑審理之依據，除引用如附件原審簡易判決之犯罪事

實、證據及理由等記載，並就犯罪事實有關被告所騎乘車牌

號碼更正為「000-0000號」（起訴書誤載為000-0000號）。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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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履行完畢，請從輕量刑，為緩刑之諭知等語。

三、駁回上訴併緩刑諭知之說明：

（一）被告於本院程序中，雖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

有本院113年11月11日調解筆錄、郵政入戶匯款/匯票申請

書在卷可按，然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定被告有

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所為係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刑法第284條前段之汽車駕駛人

無駕駛執照駕車之過失傷害罪；分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及依刑法第62條前

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併以行為人責任為基

礎，審酌被告駕車未注意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發生本件

車禍事故，致告訴人受傷，被告本件車禍事故之過失程

度、告訴人所受傷勢，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但於原審未

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等犯後態度，併審酌被告所陳之智識

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情狀，量處拘役45日，並諭

知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之標準等，已審

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確已妥適行使裁

量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情事，實難僅因

被告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即驟認原審量刑未恰，是原

審判決量刑並無不當，被告上訴無理由。

（二）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1、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

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

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二、前因故意犯

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

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

74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

旨在獎勵自新，祇須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

法院本有裁量之職權，對於具備緩刑條件之刑事被告，認

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而緩刑乃非機

構式刑事處遇，其目的在於使受有罪判決之人回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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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能適應、重建與他人正常共同生活之再社會化。因此

法院如為緩刑宣告，應就受判決人個人之素行、生活狀

況、智識程度，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犯罪後態

度，予以綜合評價，判斷其再犯危險性高低，資為進一步

決定其緩刑期間長短、應否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作為緩

刑宣告之負擔或條件，以積極協助促成受判決者人格重建

目的之實現（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7號判決意旨參

照）。

　 2、查被告前因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罪，經本院於107年4月24日以107年交簡字第

49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7年9月10日易科罰金

執行完畢，被告本件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於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即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則被告本件核

與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本院審酌本件車禍事

故經過，被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定情節，被告犯後坦承

過失犯行，並於本院程序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

畢，如前所述，可徵被告確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

刑之宣告，應知不得無照駕車，恪遵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

關規定，本院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

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

新。

　 3、本院審酌被告未考領合格駕駛執照，猶仍騎車上路，併審

酌本件過失傷害之過失情節，認為免被告未考領合格駕駛

執照猶仍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且未充分瞭解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等相關規定，並導正被告法治、守法觀念，以免再

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

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法治教

育課程5場次，緩刑期間並付保護管束，被告如有違反上

開條件，情節重大，足認所宣告緩刑難收其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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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其緩刑宣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黛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倪霈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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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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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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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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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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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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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審交簡字第22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 333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邱任献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伍場次。
　　理　由
一、本院審理之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上開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邱任献（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均稱：其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請諭知緩刑等語（本院審交簡上卷第50、63頁），是被告明示僅就原審量刑有關諭知緩刑部分為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是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原判決之刑之部分，有關科刑審理之依據，除引用如附件原審簡易判決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等記載，並就犯罪事實有關被告所騎乘車牌號碼更正為「000-0000號」（起訴書誤載為000-0000號）。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且履行完畢，請從輕量刑，為緩刑之諭知等語。
三、駁回上訴併緩刑諭知之說明：
（一）被告於本院程序中，雖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有本院113年11月11日調解筆錄、郵政入戶匯款/匯票申請書在卷可按，然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定被告有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所為係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刑法第284條前段之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之過失傷害罪；分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及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併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車未注意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發生本件車禍事故，致告訴人受傷，被告本件車禍事故之過失程度、告訴人所受傷勢，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但於原審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等犯後態度，併審酌被告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情狀，量處拘役45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之標準等，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確已妥適行使裁量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情事，實難僅因被告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即驟認原審量刑未恰，是原審判決量刑並無不當，被告上訴無理由。
（二）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1、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祇須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本有裁量之職權，對於具備緩刑條件之刑事被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而緩刑乃非機構式刑事處遇，其目的在於使受有罪判決之人回歸社會時，能適應、重建與他人正常共同生活之再社會化。因此法院如為緩刑宣告，應就受判決人個人之素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犯罪後態度，予以綜合評價，判斷其再犯危險性高低，資為進一步決定其緩刑期間長短、應否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作為緩刑宣告之負擔或條件，以積極協助促成受判決者人格重建目的之實現（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7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被告前因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經本院於107年4月24日以107年交簡字第49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7年9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被告本件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於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即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則被告本件核與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本院審酌本件車禍事故經過，被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定情節，被告犯後坦承過失犯行，並於本院程序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如前所述，可徵被告確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應知不得無照駕車，恪遵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本院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3、本院審酌被告未考領合格駕駛執照，猶仍騎車上路，併審酌本件過失傷害之過失情節，認為免被告未考領合格駕駛執照猶仍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且未充分瞭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等相關規定，並導正被告法治、守法觀念，以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5場次，緩刑期間並付保護管束，被告如有違反上開條件，情節重大，足認所宣告緩刑難收其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宣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黛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倪霈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上字第5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任献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審交簡字
第22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 333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邱任献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
壹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伍場次。
　　理　由
一、本院審理之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
    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
    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
    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上開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之。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
    上訴人即被告邱任献（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於本院準備程
    序及審判期日均稱：其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請諭知緩刑
    等語（本院審交簡上卷第50、63頁），是被告明示僅就原審
    量刑有關諭知緩刑部分為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是本件被
    告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原判決之刑之部分，有
    關科刑審理之依據，除引用如附件原審簡易判決之犯罪事實
    、證據及理由等記載，並就犯罪事實有關被告所騎乘車牌號
    碼更正為「000-0000號」（起訴書誤載為000-0000號）。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
    且履行完畢，請從輕量刑，為緩刑之諭知等語。
三、駁回上訴併緩刑諭知之說明：
（一）被告於本院程序中，雖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
      有本院113年11月11日調解筆錄、郵政入戶匯款/匯票申請
      書在卷可按，然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定被告有
      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所為係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刑法第284條前段之汽車駕駛人
      無駕駛執照駕車之過失傷害罪；分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及依刑法第62條前
      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併以行為人責任為基
      礎，審酌被告駕車未注意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發生本件
      車禍事故，致告訴人受傷，被告本件車禍事故之過失程度
      、告訴人所受傷勢，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但於原審未賠
      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等犯後態度，併審酌被告所陳之智識程
      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情狀，量處拘役45日，並諭知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之標準等，已審酌
      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確已妥適行使裁量
      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情事，實難僅因被
      告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即驟認原審量刑未恰，是原審
      判決量刑並無不當，被告上訴無理由。
（二）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1、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
      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
      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二、前因故意犯罪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
      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
      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
      在獎勵自新，祇須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
      院本有裁量之職權，對於具備緩刑條件之刑事被告，認為
      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而緩刑乃非機構
      式刑事處遇，其目的在於使受有罪判決之人回歸社會時，
      能適應、重建與他人正常共同生活之再社會化。因此法院
      如為緩刑宣告，應就受判決人個人之素行、生活狀況、智
      識程度，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犯罪後態度，予以
      綜合評價，判斷其再犯危險性高低，資為進一步決定其緩
      刑期間長短、應否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作為緩刑宣告之
      負擔或條件，以積極協助促成受判決者人格重建目的之實
      現（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7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被告前因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罪，經本院於107年4月24日以107年交簡字第4
      9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7年9月10日易科罰金
      執行完畢，被告本件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於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即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則被告本件核
      與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本院審酌本件車禍事
      故經過，被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定情節，被告犯後坦承
      過失犯行，並於本院程序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
      畢，如前所述，可徵被告確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
      刑之宣告，應知不得無照駕車，恪遵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
      關規定，本院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
      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
      新。
　 3、本院審酌被告未考領合格駕駛執照，猶仍騎車上路，併審
      酌本件過失傷害之過失情節，認為免被告未考領合格駕駛
      執照猶仍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且未充分瞭解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等相關規定，並導正被告法治、守法觀念，以免再犯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
      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
      程5場次，緩刑期間並付保護管束，被告如有違反上開條
      件，情節重大，足認所宣告緩刑難收其效果，而有執行刑
      罰之必要者，得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
      緩刑宣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黛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倪霈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上字第5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任献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審交簡字第22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 333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邱任献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伍場次。
　　理　由
一、本院審理之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上開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邱任献（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均稱：其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請諭知緩刑等語（本院審交簡上卷第50、63頁），是被告明示僅就原審量刑有關諭知緩刑部分為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是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原判決之刑之部分，有關科刑審理之依據，除引用如附件原審簡易判決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等記載，並就犯罪事實有關被告所騎乘車牌號碼更正為「000-0000號」（起訴書誤載為000-0000號）。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且履行完畢，請從輕量刑，為緩刑之諭知等語。
三、駁回上訴併緩刑諭知之說明：
（一）被告於本院程序中，雖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有本院113年11月11日調解筆錄、郵政入戶匯款/匯票申請書在卷可按，然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定被告有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所為係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刑法第284條前段之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之過失傷害罪；分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及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併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車未注意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發生本件車禍事故，致告訴人受傷，被告本件車禍事故之過失程度、告訴人所受傷勢，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但於原審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等犯後態度，併審酌被告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情狀，量處拘役45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之標準等，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確已妥適行使裁量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情事，實難僅因被告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即驟認原審量刑未恰，是原審判決量刑並無不當，被告上訴無理由。
（二）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1、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祇須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本有裁量之職權，對於具備緩刑條件之刑事被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而緩刑乃非機構式刑事處遇，其目的在於使受有罪判決之人回歸社會時，能適應、重建與他人正常共同生活之再社會化。因此法院如為緩刑宣告，應就受判決人個人之素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犯罪後態度，予以綜合評價，判斷其再犯危險性高低，資為進一步決定其緩刑期間長短、應否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作為緩刑宣告之負擔或條件，以積極協助促成受判決者人格重建目的之實現（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7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被告前因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經本院於107年4月24日以107年交簡字第49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7年9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被告本件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於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即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則被告本件核與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本院審酌本件車禍事故經過，被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定情節，被告犯後坦承過失犯行，並於本院程序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如前所述，可徵被告確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應知不得無照駕車，恪遵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本院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3、本院審酌被告未考領合格駕駛執照，猶仍騎車上路，併審酌本件過失傷害之過失情節，認為免被告未考領合格駕駛執照猶仍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且未充分瞭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等相關規定，並導正被告法治、守法觀念，以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5場次，緩刑期間並付保護管束，被告如有違反上開條件，情節重大，足認所宣告緩刑難收其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宣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黛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倪霈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